
 

 
51

立法院公報 第 102 卷 第 58 期 院會紀錄

未有的「愛滋病危機」。本席建請衛生福利部於一個月內提出書面檢討報告並嚴格稽查違

法抽血做「處女血球」之不肖診所以及醫師，並根據相關法律給予最嚴厲之懲處，以保障

國人之生命安全。 

（五）本院楊委員瓊瓔，有鑑於教育投資不但可培育人才，更有助於教

育品質的提升。總統馬英九在 9 月出席 102 年師鐸獎典禮時也曾

表示，明年政府預算將編列 2,400 億元的教育經費，占全年總預算

12.4%，僅次於國防與社會保險，這表現出政府對提升教育品質的

重視與期許。教育投資不但可培育人才，更有助於教育品質的提

升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政府提升教育品質是對國民的責任，也是國家對新世代的教育承諾。有感於芬蘭成功的教

育經驗，其在教育研究和政策上不僅投入很多經費、預算，並長期維持高水準的教育品質

，更成功成為全球都想前去取經的教育寶庫之地，例如：芬蘭孩子從七歲入學後一直到大

學畢業，國家一肩挑起所有教育費用，因為他們認為腦力就是最珍貴的國家資源，國家編

列高額教育預算，給全國小孩最好的教育環境，未來便可為國家帶來無窮盡的創造力與競

爭力。 

二、本席認為，投資教育就是投資主人翁的未來。睽諸世界各國都在積極推動教育改革，為國

家永續發展、為新世代的教育投入最大資源；未來政府教育預算能逐年合理的增加，且儘

速制定「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」作為保障教育經費的法律依據，在國家財政可負擔的情

況之下，相信教育政策的執行與改革不但能更有績效，且相信對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

推動助益更大! 本席期盼政府投入最大教育資源，積極推動教育改革，完善建構國家主人翁

的教育環境，才能有效提升國家競爭力，創造台灣更美好的未來! 

（六）本院楊委員瓊瓔，針對高速公路計程電子收費（ETC）方案，大

部分都會區交流道間距短，鄉村地區交流道間距長，所以對鄉村

區收入低的用路人比都會區收入高用路人負擔重，接近二百公里

用路人比二○一公里以上的用路人就要每車公里多付零點四元，

非常不公平，使用福爾摩沙高速公路（國三）用路人比中山高速

公路（國一）用路人要多付費，因為國三路程較國一路程長，路

線結構不合理，非用路人的錯，而且這會造成國一嚴重塞車情況

，因此建議高公局要求遠傳公司用已裝好的掃描門架，蒐集交流

道間運量，再用屏柵線方法，模擬求得各縣市間兩條高速公路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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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近似相等，以維持兩高速公路交通量均衡，高公局與遠傳相關

人員必須拿出高度智慧，利用高科技方法尋求公平合理收費制度

，才能免除因計程收費引發的民怨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如案由。 

（七）本院楊委員瓊瓔，鑑於農田水利會為全國非政府機關唯一之公法

人，也是農民團體唯一之公法人，其以秉承政府推動農田水利事

業為宗旨，與政府機關有非常緊密關係，與農業政策亦環環相扣

；爰此，如貿然將農田水利會納入勞動基準法適用範圍，未來在

執行農田灌溉排水事業、水資源與水質管理及農田水利防災及減

災等業務時，將造成農田水利會因考量成本因素，導致員工爭取

權益致使人力調配困難等問題，進而使政府賦予之灌溉排水事業

任務執行窒礙難行，徒增國家政策推動及農田水利會會務營運之

困擾。綜上所述，陳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審慎考量農田水利會與

農會、漁會屬性不同，無法自營事業增加收入，且負有秉承政府

推行農田水利事業之使命，以其經營型態、管理制度及工作特性

等因素來評估，確難符合勞動基準法之適用範圍；且其營運經費

主要由政府補助，如讓是項政策強行通過，將造成政府財政更大

負擔，以近幾年補助款爭取不易之情況，勢將引發農田水利會營

運艱困難題，爰建請「農田水利會不應納入勞動基準法適用範圍

」，以嘉惠農民並永續經營農田水利事業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

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農田水利會屬性：依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一條規定：農田水利會以秉承政府推行農田水

利事業為宗旨並賦予其具「公法人」地位，其性質實類同地方自治之行政主體，與同屬農

民團體之農會、漁會自給自足之經營型態迥異。 

二、農田水利會任務：農田水利會非營利事業單位，其宗旨及所執行之業務均屬政府機關應有

之行為，因此無論在執行業務上及職員行為上，均形同公務機關。我國現有十七個農田水

利會，其營運主要收入來源原係向其會員徵收會費，俾以服務其會員，惟自民國 83 年起，

政府為體恤農民負擔能力，已改由政府補助代繳；自停徵會費迄今，政府補助費用並未依

物價波動、人事費用增加成本而予以調整增加補助經費。目前除少數財務狀況較佳之農田


